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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 南海能源安全是探讨 CAFTA 能源合作问题无法回避的问题，这关乎我国的能源战略、能源危机以及 CAFTA
各国的共同繁荣。不可否认南海能源安全对 CAFTA 能源合作有着深刻的消极影响。正视矛盾，解放思想，笔者认为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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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1 月 1 日，中 国—东 盟 自 由 贸 易 区

( CAFTA) 全面启动，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

进入了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，其中加强能源合作成

为 CAFTA 全面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促进

CAFTA 加强能源合作，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

南海能源安全问题，特别是近一年来，南海争端不

断升温，越南、菲律宾等国，或进行主权宣示活

动，或进行海上军事演习，进一步恶化了南海局

势，争端背后则是南海巨大的经济利益，即能源利

益。个别国家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

定，还严重影响了我国南海的能源安全。在南海能

源安全问题上，CAFTA 各国能否找到一条符合各成

员国利益的途径，直接决定了 CAFTA 能源合作的

深度和广度。

一、南海能源安全与我国能源危机的相关背景

南海能源问题主要涉及六国七方 ( 越南、印

尼、马来西亚、文莱、菲律宾、中国大陆和中国台

湾) ，然而早在 1994 年，东盟就公开宣布，在南海

问题上“今后对外将以集体名义而不以双边名义接

受谈判”，这就将南海能源问题上升为全东盟与中

国之间的问题。因此只有深刻了解南海能源安全问

题的背景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潜在的能源危机，才有

可能从根本上理解与解决 CAFTA 能源合作领域的

所有问题。
( 一) 南海能源安全

能源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国以及东盟各国长期关

注的问题，不仅关系到各国经济和民生，也事关这

些国家的安全和稳定。据中国国家海洋局统计，南

海能源储备可与波斯湾媲美，至少蕴藏有 367. 8 亿

吨石油，7. 5 万亿立方米天然气。然而，由于西方

石油公司介入南海油气开发，不断蚕食我南海油气

资源，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南海能源安全。
据《菲律宾商报》在 2009 年 8 月 15 日透露，

英国 Forum Energy 公司已经接受东盟某国授权在中

国南沙礼乐滩附近勘探油气田，对此中国政府警告

称: “这将被视为侵犯中国主权，将会导致地区关

系再度紧张” ( 文献出处) 。除此之外，据 《国际

先驱导报》报道的一份西方某知名石油公司的内部

调研报告显示，目前西方各大石油公司正加紧公关

活动，目标是南海地区 27 处正在勘探或待建的开

采项目。觊觎中国南海的西方公司，还包括埃克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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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美孚、英荷壳牌等 200 多家西方公司，他们在南

海海域合作钻探了约 1380 口钻井，其中大约百分

之八十以上位于争议海域，即中国南海海域。中国

学者也指出，西方油气公司在南海钻探了 1000 多

口井，年石油产量达 5000 万吨，这远远超过了中

国大庆油田 4000 万吨的年产量。
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2008 年的报告表明，自

1978 年以来，越南先后与日本、苏联、美国、俄罗

斯、法国、英国、印度等国的数十家石油公司签订

了勘探和开发合同，招标区域有 120 多处，几乎覆

盖了中国整个南沙和西沙海域。其中，越南在我南

沙海域的青龙、白虎和大熊是最主要的 3 个油田，

年产量都在 500 万吨以上。
马来西亚则是在我南海开采油气资源最多的国

家。目前，该国在南海的石油年产量超过 3000 万

吨，天然气近 1. 5 亿立方米。南海其他国家则紧随

其后，在南海油气开发上毫不逊色。
与上述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在东盟某些国

家受到西方怂恿，不负责任地加强在南海争议海域

开发的同时，中国至今却没有在该海域产出一桶

油。这主要是因为，一方面中国海洋开发能力不

够，存在技术、资金和组织管理上的瓶颈; 另一方

面，中国的海洋战略也是在不断调整中。
可见，由于西方油气公司的介入，严重威胁到

了中国的南海能源安全，也使得我国在充分考虑东

盟各国利益基础上提出的 “搁置争议，共同开发”
的主张形同虚设，南海周边国家实际执行的是 “搁

置与中国争议，共同与西方开发”。①这不仅违背了

中国政府的初衷，从长远来说也不符合东盟各国的

利益，是一种短视行为。
( 二) 我国潜在的能源危机

在南海能源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同时，我国却

面临着潜在的能源危机。2007 年 12 月 26 日，国务

院新闻办发表的《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》白皮书

中指出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二位能源生产国和消

费国。能源供应持续增长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

重要的支撑。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，为世界能源市

场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

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维护全球能源安

全，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。
中国政府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加快发展

现代能源产业，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

策，把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

化、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，努力增强可持续

发展能力，建设创新型国家，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

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。
能源资源是能源发展的基础。新中国成立以

来，不断加大能源资源勘查力度，组织开展了多次

资源评价，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

展，以及人口的不断膨胀，已经使中国潜藏着严重

的能源危机:

第一，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。中国人口众

多，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。
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

50%，石油、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

的 1 /15 左右。耕地资源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 30%，

制约了生物质能源的开发。
第二，能源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。中国能源资

源分布广泛但不均衡。煤炭资源主要赋存在华北、
西北地区，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，石油、
天然气资源主要赋存在东、中、西部地区和海域。
中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

地区，资源赋存与能源消费地域存在明显差别。大

规模、长距离的北煤南运、北油南运、西气东输、
西电东送，是中国能源流向的显著特征和能源运输

的基本格局。
第三，能源资源开发难度较大。与世界相比，

中国煤炭资源地质开采条件较差，大部分储量需要

井工开采，极少量可供露天开采。石油天然气资源

地质条件复杂，埋藏深，勘探开发技术要求较高。
未开发的水力资源多集中在西南部的高山深谷，远

离负荷中心，开发难度和成本较大。非常规能源资

源勘探程度低，经济性较差，缺乏竞争力。

二、南海能源安全对 CAFTA 能源合作产生的影响

在上述背景下，中国从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

平的大局出发，提出了 “搁置主权争议，共同开

发”的主张，更有中国学者在这一主张的前提下，

提出了建立 “南海能源开发组织”②。这些主张或

思路，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维护在南海的应得权益，

避免中国将潜在的能源危机扩大化，另一方面更是

充分体谅了东盟有关国家的发展需要，可以说是在

CAFTA 各国政治、经济不断博弈基础上提出的最佳

选择。
然而现状似乎却总是事与愿违，现实的 CAFTA

在能源合作问题上，由于南海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

性，导致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大打折扣，这已成

为无法回避的问题，我们应当正视南海能源安全对

CAFTA 能源合作所产生的消极影响。
( 一) 主权诉求 导 致 “共 同 开 发”缺 乏 法 理

基础

1. 各国对南海的主权诉求

中国大陆基于汉代以来持续管理南海的记录、
大陆架原则与专属经济区原则对南海断续线内岛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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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领水的提出主权要求。中国台湾主张权利的水域

与大陆相似。文莱曾经派兵登上南通礁，但在马来

西亚控制这个岛礁后没有再正式 提 出 主 权 要 求，

2000 年起提出享有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。印尼没有

对南沙群岛中的岛屿提出领土主张，但主张按照大

陆架原则确定边界并享受专属经济区，其专属经济

区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断续线内。马来西亚主张依据

大陆架原则确定边界线并享有专属经济区。菲律宾

主张依据大陆架原则确定边界并享受专属经济区，

并控制黄岩岛与南沙海域的 9 个岛礁并试图划为领

海基线。越南主张按照大陆架原则划分边界并享受

专属经济区，对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，并控制南

沙海域 28 个岛屿。
2. 主权的争议与“共同开发”的冲突

目前，之所以导致“搁置争议，共同开发”的

主张形同虚设，主要还是因为争端方对争端海域的

主权要求，导致 “共同开发”缺乏必要的法理基

础。根据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的相关规定，一国

对其领海享有绝对主权，涉及能源方面的权利是

“开发和利用领海内的水域、海床和底土的一切生

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专属权利”; 一国对其专属经济

区享有专属管辖权 ( 相对主权) ，涉及能源方面的

权利是“以勘探和开发、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

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为目的主权权利，以及

关于在该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生产能源等其

他活动的主权权利……”③

《海洋法公约》赋予享有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

国家在相关海域享有上述权利，具有排他性或相对

的排他性，这也导致了争端各国在附近海域纷纷主

张权利，特别是在实际控制的现状下，几乎争端各

国没有彼此之间的真正合作，而是各自为政，加紧

争夺南海资源。
文莱开发的 10 个油气田中有 8 个在海上，且

大部分在断续线内，招标开采的部分区块与马来西

亚有争议。印尼纳土纳群岛一带天然气储量丰富，

其东北部 225 公里处的 D － Alpha 气田所在的东纳

土纳盆地部分伸入中国断续线。马来西亚在一个岛

上建有三星级旅馆，其油气产量远高于越南、菲律

宾与文莱，而沙捞越与沙巴是其这些年的开采重

点，南海油气产量占其总产量的 70%。菲律宾位于

南沙海域的马兰帕亚油气田与卡马戈气田是菲律宾

最大的气田。越南控制南沙海域 28 个岛屿，并在

南威岛设立南海海上油气作业据点和越南海军的南

沙指挥部，在景宏岛设有南沙第二指挥部，修建有

南威岛机场与长沙岛机场，九大油田都在海上，其

中大熊油田靠近断续线，位于万安滩的青龙油田在

中国断续线内。

( 二) 西方的介入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

1． 东盟某些国家与西方合作开发南海资源，

引狼入室

不可否认，“中国威胁论”在东盟有一定市场，

少数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对中国抱有敌意，这也体现

在南海问题上。南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，油气资源

十分丰富，号称 “第二个波斯湾”，是中国核心利

益所在。南海本是中国领土，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

因，中国与东盟 5 个成员国在这一区域存在领土纠

纷，至今仍未解决。而且除中国外的争端国已在争

议区域开采油气资源。更严重的现实是，他们将争

议区域的油气资源交予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开采，

使争议的解决愈加复杂化。南海问题最近进一步升

温，源于中国在南海“宣示主权”的行动，该行动

遭菲律宾反对，后者鼓吹东盟国家联合对抗中国，

接着越南邀请美国介入以牵制中国。④

2． 西方国家借助南海海域能源运输安全受到

威胁为由，不请自来

马六甲海峡是中国能源运输的生命线，如今该

海峡存在的安全隐患使中国的能源运输安全受到极

大威胁。首要的安全隐患是海盗猖獗、易受恐怖袭

击。该海峡最窄处仅 8. 4 海里且密布暗礁浅滩，不

仅使载货船舶行动迟缓，也增加了犯罪的危险，导

致近年来该片海域海盗事故频发，沿岸国疲于应

付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如遭受恐怖袭击，将可能使整

个海峡运输陷于瘫痪。因此，防盗反恐成为沿岸国

和使用国共同关注的话题。
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还有一个最重

要的安全隐患就是来自美国的干预。该海峡是美国

寻求军事控制的全球 16 条海上要道之一，⑤美国一

直试图以协助反恐、防扩散和打击跨国犯罪为名派

驻军队，但遭印尼和马来西亚拒绝。不过由于美国

在新加坡设有海军基地，对海峡处于实际上的控制

状态，只是由于沿岸国的反对，公开行动显得师出

无名。
总之，西方各国涉足南海问题不仅使南海问题

国际化和复杂化，更重要的是离间了中国与东盟双

方基于历史传统和地缘政治所形成的良好关系，成

为 CAFTA 能源合作向深远发展的绊脚石。

三、南海能源安全背景下进行

CAFTA 能源合作的对策

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，那些 “头痛医头脚

痛医脚”的思路与方式未必是最佳的，因为急功近

利的处理问题，往往适得其反，会使矛盾更加激

化。如果不是 2009 年 5 月 13 日联合国大陆架划界

委员会提出的划界期限的到来，南海争议各方纷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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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誓主权，直接引发近期的南海争端，或许南海问

题尚不会如此尖锐，特别是严重影响了 CAFTA 能

源合作的深度及广度。对此我们应当用辩证法的方

法来全面系统地看待这一问题，采用战略性的思

维，用更宏观的眼光去分析问题。因此，笔者认为

在南海能源安全的背景下探讨 CAFTA 能源合作问

题，不应只着眼于如何解决南海能源争端，尽管当

前的矛盾很突出，但如果揪住南海能源争端问题不

放，很有可能激化矛盾，引发地区冲突，这不仅有

损 CAFTA 各方的进一步合作，还会使西方某些国

家有机可乘，甚至联合东盟有关国家进一步强化抑

制中国的措施。因此就目前而言，特别是在 CAFTA
全面建成这一良好背景下，进行 CAFTA 能源合作

的基本思路应当是: 强化非争议领域的友好合作，

增进 CAFTA 各方对共同体的认同感，从而带动争

议领域问题的缓和，进而解决之。
上述思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，不会因争端矛盾

而妨碍 CAFTA 全 面 合 作 的 进 程，这 不 仅 符 合 了

CAFTA 各方的眼前利益，更符合了中国的长远战略

利益。在这一思路下，笔者提出如下对策:

( 一) 进一步加强非争议领域合作及非争议地

区的能源合作

早在 2009 年，在泰国中部海滨城市华欣举行

的第 15 届东南亚国家联盟 ( 东盟) 峰会及东盟与

对话国系列峰会上，中国驻东盟大使薛捍勤指出，

粮食和能源安全是 10 + 3 优先合作的领域之一。在

这一主张的指导下，中国—东盟自贸区可以优先进

行粮食等农副产品这些非争议领域的合作，并将合

作推向繁荣，如《框架协议》第六条，早期收获计

划里所列举的产品范围 “活动物、肉及食用杂碎、
鱼、乳品、其他动物产品、活树、食用蔬菜、食用

水果及坚果”等。
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加强除南海争议地区之外的

能源开发合作，特别是最近两年，在 “走出去”战

略的引导下，中国能源企业掀起了一股能源投资合

作的东盟高潮。在印尼，中国海油拥有 9 个区块的

权益，中国石油拥有 7 个合同区块的权益，中国石

化在印尼也拥有 1 个勘探区块; 在缅甸，中国石化

获得了 6 个沿海地区区块的勘探开采权，总开采面

积已经超过我国渤海油田，而近期开建的中缅油气

管道，更是成为中石油与缅甸未来几年能源合作中

的龙头焦点关注工程; 在新加坡，华能集团 2008
年以 42. 35 亿新元 ( 约合 210 亿元人民币) 的巨

资，从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手中成功收购大

士能源 100%股权，从而获得了新加坡约 1 /4 的电

力市场份额，以及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———新加坡

裕廊岛登布苏工业区的热电多联产项目开发权，成

为我国发电企业最大一宗海外并购案。中石油也在

2009 年与新加坡吉宝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吉宝油气

服务公司订立一份有条件买卖协议，收购新加坡石

油 45. 51%的股份; 在泰国，中国石化与泰国国家

石油公司 ( PTT) 已签订了一份长期液化石油气及

成品油贸易买卖合同，中国海油也正在泰国境内寻

求合作勘探开发生产油气田的机会; 在越南，中国

石化与越南最大国有石油贸易公司 Petrolimex 共同

斥资 45 亿美元，在越南中部地区兴建一家包括炼

油厂在内的合资企业，这将极大解决作为亚洲仅次

于印尼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越南因为炼厂缺乏而引

起的油荒局面。⑥

商务部资料显示，以印尼、马来西亚和文莱为

主的东南亚区是中国三大油企在全球范围内初步建

成的四个重点能源开发区之一。中国—东盟双边能

源合作渐入佳境，东盟地区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对外

能源战略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合作区域，从长远

看，这有利于解决南海争议地区的能源合作问题。
( 二) 共同促进 CAFTA 各方对共同体的认同感

从全球范围看，当前运行比较好，堪称经济全

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楷模的共同体有欧盟和北美

自由贸易区。特别是欧盟，不仅在经济上拥有统一

的货币———欧元，更加快了政治一体化的步伐，颁

布宪法性文件 《里斯本条约》 《欧盟宪章》等⑦，

这更加促进欧盟各国人民对欧盟的认同感，有利于

欧盟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全球危机。成员国对共

同体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认同感，是一个共

同体平稳健康运行的内在软实力，这种认同感的价

值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胜过国际间的强制性条约或

协定。
中国—东盟自由贸易区尽管已于今年元月 1 日

全面建成，并且还在《框架协议》之下签订了 《货

物贸易协议》 《服务贸易协议》 《投资贸易协议》
《争端解决机制协议》等四大协议，但由于中国—
东盟自贸区内各国历史背景、民族差异、文化理念

以及潜在矛盾的威胁，使得内部成员国的人民尚未

形成对共同体的认同感。共同体内部的合作还停留

在纯粹的利益互惠的低级阶段。为了避免 “利尽义

绝”的荒凉结局，从根本上保障 CAFTA 长久、平

稳、健康的运行，还需要加强双边的政治、文化等

各方面的交流，特别是东盟成员国内部需要首先强

化自我认同，而后才有利于中国—东盟自贸区成员

国对 CAFTA 共同体的认同。以共同体成员国对本

共同体的认同感为基础，该共同体成员才能真正做

到“同患难，共荣辱”，才能在维护本地区稳定的

前提下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，才能最终妥善解决

诸如南海争端等棘手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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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) 争取 CAFTA 非争议国家的支持与同情

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在国际舞台上，无论是

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还是在台湾问题上，

都应验了一句老话 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!”中国

要想在南海问题上更加主动，就必须获得更多的支

持，特别是东盟成员国内部的支持。
纵观中国—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，站在中国

的角度审视，除了当前棘手的南海问题所涉及的东

盟五个成员国之外，中国与其他的成员国之间没有

根本性的矛盾冲突。可以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

的共同利益与友好合作是当前的发展主流，这一方

面是由于地缘政治所决定的，另一方面也与 CAFTA
内部成员所经历的相似历史磨难和面临的共同历史

机遇不无干系。2010 年底，老挝国会批准了从中国

到老挝修建高速铁路的计划，该铁路连接中国昆明

与老挝首都万象，未来将通过泰国连接到新加坡，

总长度达 3900 公里。⑧与此同时，中国企业积极承

建老挝琅勃拉邦机场重建项目、跨湄公河大桥，以

及东南亚国家的高速铁路工程项目等，为东盟发展

做贡献。⑨通过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，既加强了中国

与东盟各国的经济联系，又争取到了非争议国家对

中国的支持。
因此对中国而言，在努力实现与东盟全面友好

合作的前提下，非常有必要争取与中国无原则性争

议的东盟其他成员国的支持与同情，这不仅有利于

巩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根基，更有利于在这些与中

国无争议的东盟成员国支持和帮助下，发展中国与

东盟各国全面而彻底的友好，从而进一步解决南海

问题。处理这一问题的思路是: 南海的和平与发展

不仅关系中国与南海周边五国，而是关系中国与东

盟各国; 南海能源安全的受益国也不仅仅是中国与

南海周边五国，而是中国与东盟各国。
( 四) 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地区影响力

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，北美自由贸易区

之所以能够发展的比较成熟稳定，是因为美国在该

共同体内有着绝对的影响力; 同样欧盟之所以发展

得如火如荼，也是有英国、法国、德国这样有影响

力的国家。因此，中国—东盟自由贸易区要想在今

后世界发展中成为全球最具实力的经济共同体之

一，也需要至少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，这样才能共

同抵御来自西方心怀叵测的干预，正在崛起的中国

有能力并且有实力但当此任。当然，我们必须强调

的是，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不断增强的国际地位和

国际影响力，是为了地区的全面繁荣，而绝不会对

周边国家构成威胁，那种所谓的“中国威胁论”是

站不住脚的，是不攻自破的。
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地区影

响力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东盟某些国家在南海问

题上与西方国家联合抑制中国，除了受到挑唆和某

些政治上的原因之外，还不得不承认，中国自身的

科技实力还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，特别是关系

南海能源安全的深海勘探技术相对落后， “全球能

够在水 深 300 米 开 采 油 气 的 企 业 不 足 20 家，在

3000 米海底开采石油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，而南海

平均水深达 1200 多米。直到 2004 年，中海油才掌

握了部分深海勘探开发的技术。”⑩平心而论，在南

海争议地区进行能源开发的东盟某些国家，与其冒

经济风险与中国进行合作，还不如向西方寻求先进

而成熟的技术支持。
因此，中国在未来 CAFTA 合作中必须不断提

高自身的地区影响力，其着眼点在于自身经济、政

治、文化、科技、军事等方面的全面进步，这才有

利于真正实现 CAFTA 内部问题由内部成员自己解

决，才不至于被西方别有用心的某些国家利用，防

止将地区内部问题演化成国际化的问题，共同抵御

西方国家的任意插手。
总之，和则两利，斗则两伤。在能源问题上，

友好合作是 CAFTA 的根本出路，但合作不意味着

退让，特别是针对南海能源争端事件，绝不回避主

权问题，这是底线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，

只有保 住 底 线，合 作 之 路 才 会 走 的 更 长 久、更

深远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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